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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江苏诉服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尚谦、杨扬、潘宪中、刘焕、张志华、周伟斌、张鹏、区展帮、林巧、林逢

璐、江卓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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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审判案件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的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工作流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院在审判案件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应用中的实施原则、组织结构和实施流程等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法院在开展电子卷宗办案过程中的流程设计、管理和评价等内容，为法院实行电子卷

宗办案提供指引和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受理 acceptance

人民法院通过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决定立案审理的行为。

3.2

电子卷宗 electronic files

电子卷宗包含法院在案件受理时接收或办理过程中形成的电子文档、图像、音频、视频等电子文件，

以及将纸质案卷材料依托数字影像、文字识别等技术制作而成的电子文档、数据等电子文件，是人民法

院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也是检验审判和执行活动准确性、合法性、严肃性的重要依据。

3.3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 electronic data integration center

在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应用工作中负责集约处理纸质卷宗保管、扫描、编目、归档等工作

的内部机构。

3.4

中间柜 intermediate cabinet

外形类似快递柜，可投递案件纸质材料和收取纸质材料的设备。

3.5

材料登记 material registration

扫描前在系统中记录材料的来源、类别等信息。

3.6

编目 catalogue

给已扫描成电子格式的案件卷宗命名，并将其编入电子卷宗系统对应的目录。

3.7

补充材料 supplementary material

在案件受理之后新产生的案卷材料。

4 实施原则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应用遵循流程优化、数据互通、集约节约、安全可靠的原则，加强统筹规

划和顶层设计，优化流程、人员和要素配置，通过电子卷宗应用提升办案质效，同时减少纸质打印材料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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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结构

5.1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职能

法院建立电子数据集成中心独立机构，将纸质卷宗收转、保管、扫描、编目、归档等工作进行集约

管理，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a) 统筹、管理、协调和督促各办案部门开展电子卷宗工作；

b) 负责材料收转、立案材料扫描编目、补充材料扫描编目、纸质卷宗管理、案件归档等工作；

c) 开展电子卷宗工作调研并提出相关建议；

d) 发布电子卷宗运行数据；

e) 完成与电子卷宗相关的其他工作。

5.2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岗位及职责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岗位及职责包括：

a) 运营主管岗：负责电子卷宗扫描、编目及归档工作日常管理，包括工作任务分配、业务沟通

协调、质量效率管理、工作人员管理等；

b) 立案材料登记岗：负责签收立案移送员移交的纸质卷宗，并进行扫描前的材料登记；

c) 立案材料扫描岗：负责扫描立案材料登记岗移交的纸质卷宗；

d) 材料收转岗：负责纸质卷宗的收集和运输，具体包括：每日定时将完成立案扫描的材料运送

到卷宗管理岗；每日定时从中间柜收取补充材料并移交补充材料登记岗；

e) 补充材料登记岗：负责签收材料收转岗移交的补充材料，签收书记员现场提交的证据原件材

料；

f) 补充材料扫描岗：负责扫描补充材料登记岗移交的材料；

g) 集中编目岗：负责对已扫描的电子图片进行编目；

h) 卷宗管理岗：负责管理纸质卷宗，具体包括：签收材料收转岗移交的已完成立案扫描的卷宗

并存入卷宗库房；签收补充材料扫描岗移交的已完成扫描的补充材料并存入卷宗库房；卷宗

库房纸质卷宗管理；纸质卷宗借阅；

i) 档案整理岗：负责检查纸质卷宗是否齐全，转电子档案，对纸质卷宗排序；

j) 装订岗：负责对整理好的纸质档案打页码、写目录、打印封面和档案盒、打孔装订、打印张

贴条形码、盖档案章等；

k) 质检岗：负责检查已完工的电子档案及纸质档案是否符合归档标准；

l) 档案移交岗：负责将完成归档的案件移交给档案管理部门验收。

5.3 法院其他相关岗位及职责

在审判案件的电子卷宗管理过程中，法院其他相关岗位及职责包括：

a) 立案移送员：负责在立案后对案件纸质卷宗进行筛选，对卷宗中应送达给当事人的副本材料

分离后，将卷宗材料中法院卷材料移送电子数据集成中心立案材料登记岗；

b) 承办法官（法官助理）：负责在电子卷宗系统查看案件电子卷宗，制作个性化文书模板，在

科技法庭调用电子卷宗开庭并进行证据展示，通过同屏幕“左看右写”方式制作文书（部分

类型化裁判文书可利用要素式审判功能自动生成），实现电子卷宗深度应用；

c) 书记员：负责利用系统文书模板制作程序性文书；将审理过程中新增纸质材料提交补充扫描；

按需求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卷宗库房借阅和归还纸质卷宗；结案后检查电子卷宗材料是否齐全、

完整，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归档或上诉；

d) 档案管理员：负责验收电子数据集成中心移交的已完成归档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对不符

合接收标准的档案予以退回并说明原因。

6 实施流程

6.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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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流程按阶段划分主要包括诉前阶段、立案阶段、审理阶段、归档阶段，法院审判案件电子卷宗

随案同步生成及应用流程图见附录A。

6.2 诉前阶段

6.2.1 移送诉前案件纸质材料

诉前案件立案后，立案移送员将案件纸质副本材料分离移交给办案部门，将需要扫描的正本材料按

照当事人材料、法院材料正卷、法院材料副卷分类夹好后装档案袋，并将调解案号写在档案袋上，之后

移交给立案材料登记岗。

6.2.2 诉前案件纸质材料首次扫描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签收诉前案件纸质材料后，完成材料扫描，经编目后将电子数据推送到诉前调解

平台，纸质材料按顺序存放到诉前材料卷宗库房。

6.2.3 诉前案件电子卷宗应用

调解员可在诉前调解平台查看电子卷宗，同时可以在该平台进行诉前电子送达、组织双方开展线上

调解。

6.2.4 诉前材料补充扫描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补充扫描的纸质材料可提交到电子数据集成中心进行补充扫描。电子数据

集成中心扫描编目后将补充扫描的电子数据推送到诉前调解平台，纸质材料按时间顺序放入到对应的诉

前案件纸质卷宗袋中。

6.2.5 诉前案件结案及后续处理

按照调解结果的不同，诉前案件有两种后续方式：

a) 调解后转立审判案件。调解员在调解平台完成诉前案件结案审批手续后，把纸质版诉前案件

结案审批表、移送立案登记表以及调解中新增的需要纳入审判案件卷宗的纸质材料，一并移

交立案庭立审判案件；

b) 调解后不立审判案件。调解员将不需立审判案件的诉前案件未扫描纸质材料提交电子数据集

成中心扫描，并通知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对纸质材料做归档处理。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完成扫描

后将诉前材料中间库中的纸质卷宗调出与新增材料合并后做档案装订，然后移交档案管理部

门。

6.3 立案阶段

6.3.1 案件移交要求

审判案件立案后，立案庭需将当事人提交的应送达给当事人的副本材料另行移交给办案部门。将其

余材料装入档案袋（速裁案件需用不同颜色档案袋封装，并在档案袋上注明），打印张贴卷宗流转二维

码，由立案移送员3日内（速裁案件1日内）将案件送到电子数据集成中心立案材料登记岗。

6.3.2 案件登记扫描

立案材料登记岗通过卷宗流转系统签收立案庭移交的案件并进行登记，然后流转给立案材料扫描岗，

扫描岗应在收到材料后1日内完成纸质材料扫描和上传工作。

6.3.3 立案材料存放

立案材料需区分已扫描和未扫描进行存放，材料收转岗将当日完成扫描的案件移送卷宗管理岗，当

日未完成扫描的案件暂存于立案扫描室档案架，暂存的纸质卷宗需妥善保管。

6.3.4 集中编目

对扫描岗已完成扫描的材料，集中编目岗根据材料编目规则进行编目，该项工作应于1日内完成。

6.3.5 材料存入卷宗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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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管理岗通过卷宗流转系统签收材料收转岗移交的立案材料以及补充扫描岗移交的补充材料，并

于3日内按要求在卷宗库房上架入库。

6.4 审理阶段

6.4.1 电子卷宗查看

承办法官在综合业务系统签收案件，待扫描和编目完成后，审判团队成员即可在系统查看电子卷宗，

并使用文书智能生成等功能。

6.4.2 补充材料要求

需提交补充扫描的材料包括当事人新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制作的笔录、签发稿、送达回证等，系

统制作无需签名的原生文件不需要提交补充扫描。补充材料为证据原件的，需先对证据原件进行彩色复

印，再将复印件提交补充扫描。

提交补充材料时需用标签纸标注区分法院材料、原告提交材料、被告提交材料等类型，如果有多个

当事人，需分别标注当事人姓名。

办案部门对案件审理过程中产生的补充材料，应在收到补充材料后2日内将材料放入中间柜提交补

充扫描。

6.4.3 证据原件管理

案件审理过程中证据原件由办案人员保管（光盘证据按证据原件管理），待案件结案提交归档时由

书记员统一将证据原件直接提交到补充材料登记岗。

6.4.4 中间柜存件要求

向中间柜投递材料时，需要先在互联网通过中间柜管理平台完成材料登记并打印二维码，然后将材

料在中间柜摄像头下展示并拍照，之后将材料用透明塑料袋封装，将二维码贴于塑料袋上，最后通过中

间柜扫码开箱后存入柜中。

6.4.5 补充材料扫描编目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每日定时收取中间柜中的补充材料，并在收到材料后1日内完成扫描编目。

6.4.6 补充材料后续管理

补充材料扫描完成后，所属案件卷宗存放在卷宗库房的，卷宗管理岗将材料一并放入案件卷宗袋；

所属案件纸质卷宗已借出的，将补充材料通过中间柜退还给借卷人，借卷人从中间柜取件后放入案件卷

宗袋。

6.4.7 纸质卷宗借出

经扫描的材料直接存入卷宗库房，卷宗库房的纸质卷宗原则上不予外借。确有需要借阅纸质卷宗的，

需填写《纸质卷宗借阅申请表》，经庭长签字后可到卷宗库房借阅卷宗，卷宗交接通过卷宗流转系统扫

码完成。

6.4.8 纸质卷宗归还

借出的卷宗最迟应于案件提交归档前归还。归还时由借卷人将卷宗送至卷宗管理岗，并通过卷宗流

转系统扫码交接。归还时卷宗中有新增未扫描材料的，书记员需将未扫描材料区分放置并予以说明。

6.4.9 纸质材料修改

已扫描的卷宗材料借出后不得在其上做修改。如需修改，需先复印材料并在复印件上进行修改，然

后提交补充扫描。

当事人如需对起诉状进行修改、对部分证据指认签名等，通过电子卷宗系统将相应材料打印，待当

事人完成修改或签名后再提交补充扫描。

6.5 归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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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归档前检查

案件办结后，书记员应将案件未移送扫描的材料和证据原件移交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并检查随案生

成的电子卷宗材料是否齐全、完整，发现材料存在遗漏的，应及时整改。书记员在确认归档材料已全部

提交后，在综合业务系统提交归档。

案件应于报结后2个月内提交归档。存在公告等特殊情形的，待阻却归档事由结束后2个月内提交归

档。

6.5.2 档案加工

对提交归档的案件，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应在7日内完成电子档案转换、纸质档案整理、打页码、写

目录、打印封面和档案盒、打孔装线、打印张贴条形码、盖章、质检等全部归档工作。

6.5.3 验收入库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应在案件完成归档后7日内按批次将已归档案件移交档案管理部门验收，验收通

过后根据档案管理部门要求完成档案后续上架工作。

对档案管理部门验收不合格的案件，由电子数据集成中心7日内完成整改。若因材料不全等原因导

致案件无法通过归档验收的，案件书记员应积极配合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完成整改。

6.6 上诉阶段

6.6.1 提交上诉案件材料

在完成上诉材料送达两个工作日内，书记员将等新增材料移交电子数据集成中心扫描，同时在业务

系统提档。移交时将材料区分为两类：一类为二审法院直接收取的材料，包括上诉状、上诉状送达回证、

二审立案呈报表、上诉案件移送函等（此类材料扫描到电子卷宗单独文件夹，但不归档）；另一类为本

院归档的材料，包括新增证据材料、笔录、签发稿等（此类材料扫描后归档）。

6.6.2 上诉档案处理

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在5日内对审判业务部门提交的上诉案件材料完成电子档案整理、纸质档案整理

装订等档案加工工作。

对于完成档案加工的案件，档案管理部门1个工作日内在电子档案系统完成档案验收。电子数据集

成中心此时不向档案管理部门移交纸质档案，纸质档案签收待上诉完成后再进行。

6.6.3 上诉案件移送

根据上诉要求将案件档案及相关材料向上级法院移送。

6.6.4 上诉完成后退卷处理

上诉案件审结退卷后，电子数据集成中心对上诉退卷案件中新增加的二审文书、退卷函等材料做档

案增册归档处理，完成后将档案移交档案管理部门验收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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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法院审判案件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应用流程图

法院审判案件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应用流程图见图A.1。

图 A.1 法院审判案件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应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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